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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府复决字〔2023〕13 号

申请人：海东市乐都区**矿业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韩**

住所地：海东市乐都区马营乡连丰村

被申请人：海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法定代表人：王晓红 该局局长

住所地：海东市乐都区海东市 10 号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作出的《采矿

许可证注销公告》，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

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作出的

《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》（ 以下简称《注销公告》）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于 2018 年 1 月 3 日依法取得马营乡连丰东沟石

英岩矿采矿权，现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》，证

号：C6321002010127130090215，采矿权人：海东市乐都区

玉 新矿业有限公司，矿山名称：海东市乐都区**矿业有限

公司马营乡连丰东沟石英岩矿，经济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，

开采矿种：石英岩，开采方式：露天开采，生产规模：5.00

万吨/年，矿区面积：0. 0139 平方公里，有效期限：四年，

自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 月 3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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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七条之规定，申

请人早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七个月（ 2021 年 6 月 28

日）就向登记管理机关海东市乐都区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

（ 以下简称“乐都自然资源和林草局”）矿产办公室提交《采

矿权证延续申请》， 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手续。该

局收到申请后一直没有反馈，也未为申请人办理采矿权延续

登记。后申请人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、2021 年 11 月 9 日分

别再次向乐都自然资源和林草局提交书面《采矿权证延续申

请》，均未得到任何反馈。2023 年 5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向

申请人作出（东自然资[2023] 106 号）《关于拟注销釆矿许

可证的通知》， 以申请人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 日前

未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延续为由，通知申请人办理采矿权注

销手续。 申请人收到通知后于 2023 年 6 月 5 日再次向乐都

自然资源和林草局提交《再次延续矿业权申请》， 申请办理

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手续，仍未得到回复。2023 年 6 月 15

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注销公告》。

综上所述， 申请人已于采矿许可证届满前 30 日依法多

次向登记管理机关乐都自然资源和林草局提交《采矿权证延

续申请》，故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注销公告》中认

定事实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，注销申请人采矿许可证的理由

根本不能成立，且申请人在合法持有采矿许可证期间，乐都

区自然资源和林草局多次要求申请人停产整改，不仅导致申

请人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矿山治理，还导致申请人无法正常进

行矿产资源开采，现被申请人无视申请人多年来对矿山进行

的资产投入，在尚有可采资源储量的情况下，否认申请人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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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书面申请延续的事实，直接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注销申请人

采矿权的违法行为给申请人造成了巨大损失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采矿许可证（证号：C6321002010127130090215），

有效期限至 2022 年 1 月 3 日到期，现已过期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《青

海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采矿许可

证有效期满，需要继续采矿的，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

有效期届满前 30 日前，到登记机关办理延续登记手续。采

矿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，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。

申请人在采矿许可证到期前未取得乐都区人民政府及

乐都区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同意延续的审查意见，未向我

局提交采矿权延续登记申请，不符合采矿权延续登记条件，

无法延续该公司采矿许可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

可法》第七十条“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，行政机关

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”的规定，经我局研

究决定，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对海东市乐都区**矿业有限公

司马营乡连丰东沟石英岩矿采矿许可证依法予以注销公告。

经审理查明： 申请人矿业采矿权人：海东市乐都区**矿

业有限公司，矿山名称：海东市乐都区**矿业有限公司马营

乡连丰东沟石英岩矿，开采矿种：石英岩，采矿许可有效期

为四年，自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2022 年 1 月 3 日。因申请人

采矿许可已到期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作出《注销

公告》。

本机关认为：根据青海省国土资源厅《关于省级发证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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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权延续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第一款第二项： “采矿

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已提交延续申请的，州、县国

门应及时完成审查并向上一级国 门出具初步审查

意见。未能及时完成审查的，初审意见中需要补充说明申请

人提交申请时间和延误审查的原因。”的规定，申请人向海

东市乐都区自然资源和林草局提交延续申请是符合规定的，

海东市乐都区自然资源和林草局收到申请后应该进行初步

审查并提交意见给被申请人，但被申请人在申请人许可届满

前未收到海东市乐都区自然资源和林草局提交的初步审查

意见，被申请人作为许可机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一款： 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机关

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：（一）行政许可有

效期届满未延续的”规定，有职权决定注销申请人采矿许可。

综上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 一）项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四十三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海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3 年 6 月

15 日作出的《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》。

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海东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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